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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16 日讯 (记者

张焜) 在潍坊小有名气的“韩

老三扒鸡”，最近遇到了麻

烦。有人在潍坊市区街头张贴

声明，称韩老三扒鸡存在食品

安全问题，并对韩本人进行人

身攻击，声明内容真假难辨。

16 日当事人韩老三表示，声明

纯属造谣诽谤，并决心揪出生

事者。

12 日早上，韩老三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韩老三接到潍坊

一家超市的经理给他打来电

话，说在超市门口贴满了一则

《揭露韩老三扒鸡，诅咒韩老

三，不买、不送、不收韩老三

扒鸡的声明》，里面尽是对韩

老三扒鸡及他本人的诋毁、诅

咒之词。韩老三听到这个消息
后，马上要求公司员工进行核

实，最后发现，连公司门口也
贴上了这则声明。

15 日，记者在韩老三的办

公室看到了这份声明，上面有

四项内容。第一条说韩老三扒

鸡都是病死鸡和臭鸡做的；第

二条说韩老三不孝敬长辈；第

三条则称韩老三扒鸡不吉祥，

不能买、不能送更不能吃，否

则就会有灾难降临；第四条则

说在百度上搜索有关暗访韩老

三扒鸡公司的内容，称“很恶

心”。

“扒鸡都做了 30 年了，有

问题早就被查出来了。”韩老

三拿出了进货清单及每一单货

的检疫报告，他说，公司使用

的鸡都是国内一些大肉禽公司

提供的，对方必须出具检验报

告，公司方再次检验后才能接

收。而他是否孝敬长辈，乡亲
邻里都很清楚，名声不好的

话，也早就传出来了。

韩老三说， 2 年前，他的

公司经营范围开始扩大，除扒

鸡外，还有猪蹄、驴肉、鸭翅以及

芝麻香油等产品。由于有扒鸡的

销售网络和信誉，1 年的时间

里，其它产品的销路也逐步打

开，但各种诽谤也随之而来。

韩 老 三 扒 鸡 陷 “ 诅 咒

门”，韩老三已经决定利用法

律维护自身权益。“对韩老三

扒鸡的‘诅咒’，既针对了公

司，又针对了个人。” 16 日，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王萍

律师说，潍坊很少出现通过商

业诽谤进行不正当竞争的事

件，但这在国内先例已经不少

见。如果有人捏造事实污蔑个

人，对个人的精神、社会评价

上造成了巨大损害，此人的行

为还可能构成诽谤罪。如果有

人捏造事实，对公司企业造成

巨大损失的，可以构成损害商

业信誉罪。

潍城区公安分局开发区派

出所已经接到了韩老三的报

案， 16 日，警方称此案正在调

查处理当中。

“韩老三扒鸡”陷“诅咒门”
当事人韩老三称，曾多次遭诽谤，已报警

本报 1 月 16 日讯(记者 李

涛 通讯员 郭超 曲礼鹏)家

住峡山区的刘某因客户送来几箱
鞭炮抵账。便委托自己一个亲戚

把鞭炮卖掉，没想到却因非法运

输、储存危险物品，两人均被依法

行政拘留。

2011 年 1 月 12 日，潍坊市公

安局峡山分局民警在进行治安清
查时，发现岞山街办李某家中存

放有大量鞭炮。由于李某没有烟

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民警随即对

其展开调查。李某称这些鞭炮是
2010 年 12 月底，自己一个亲戚刘

某送过来的。刘某委托李某把鞭

炮卖掉，并答应给李某一定酬劳。

在民警查封时，李某已经卖出二

万多头鞭炮。随后，民警将家住太

保庄街办的刘某带到公安局询问

调查。

原来，刘某曾于 2009 年办理

过烟花爆竹临时经营许可证，做

过一段时间的鞭炮生意。期间，有

个客户欠自己 800 元货款一直未

还。今年春节，刘某不打算再做鞭

炮生意，便没有继续办理烟花爆

竹经营许可证。但找客户讨账时，

经营烟花爆竹的对方提出拿几箱

鞭炮抵账。

眼看快到春节了，刘某觉得

回去把鞭炮卖掉，一样可以换成

钱。由于身体不太好，刘某就把鞭

炮送到了亲戚李某那里，让李某

帮着卖掉。令人没想到的是，二人

却因此而违反治安管理条例，被

公安机关依法查获。

目前，公安机关对刘某和李某

分别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

数箱鞭炮来抵账

出去卖钱被拘留

16 日，在潍坊市文化路社区，社区的老人正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往交通知识培训多是面向学生和

年轻人，但是由于老年人接受交通知识的机会较少，单独外出会有诸多不便，为此奎文交警大队及时到社

区为老年人介绍交通知识，为老年人的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老人学交通


